
代收款項與收入認列在稅務與會計上常被混淆，尤其在漁會的運作體系及日常

作業中，代理交易、設備代購、活動代收等情境時有發生，若處理不當，可能導致

違反相關規定。本文將從兩者的法律定義、認列原則著眼，並舉案例說明，望有助

讀者避開常見誤區。

「代收」與「實收」
在日常作業中，出納窗口及財務人員總需處理各項款項收付，其中就可能經手

代為收取之”第三方款項”，例如代收設備款、代收活動報名費、代收政府補助等。

這些款項是否構成本會的「收入」，判別要件在於事業體是否對該交易款具有控制

權、是否承擔風險、是否取得報酬。

按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第 18-2 條規定，若具有下列關鍵條件，該款

項可免列銷售額。

•收取與轉付之間無差額，意即未從中獲利

•轉付後所取得之憑證，載明該買受人為委託人

以上條件，便視為有足夠佐證資料證明為『代收轉付』之行為；若否，則該筆

款項應列為銷售額，並須開立發票，按同業利潤標準核計其所得額。

基於前述規定，收入認列標準重點為「是否實質提供商品或勞務」、「是否取

得對價」、「是否具備控制權與風險承擔」。若誤將代收款項列為收入，可能導致

所得膨脹、稅負增加，甚至違反《所得稅法》與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的規定，

得不償失。

下列為收入認列的核心原則：

一、實質交易

• 營利事業提供商品或勞務，並取得對價者，應認列為收入。

• 即使尚未收款，只要已完成交易或履約，亦應認列收入。( 如：應收帳款 )。

• 若僅為代收、代付性質，且無履約義務、無風險承擔，則不構成收入。

文／彭達均

代理交易：
收入認列的界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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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認列時點

• 商品銷售：以「交貨完成」或「風險移轉」為認列點。

• 勞務提供：以「服務完成」或「可合理估計報酬」為認列點。

三、非營業收入之認列

•若為一次性補助、政府獎補助款，則須判斷是否具備「對價性質」，再決定是否列為收入。

 在實務上，有幾種類別容易使代收款項被視為收入：

類別 情境 誤區 正確處理

代購設備
漁 會 代 為 採 購 漁 具， 並 收 取
款 項 後 轉 付， 但 未 保 存 原 始
發票或影本。

稽 徵 機 關 可 能 認 定 該
筆 款 項 為 漁 會 收 入，
要求補稅。

應取得原始憑證並載明委

託人。

場地費

漁會提供部分場地作為路跑

活動的展場，經協議，由漁
會向各廠家收取場地費後轉
付主辦單位。
主辦單位另按日給付固定數
額予漁會作為場地清運費。

統 一 開 立 由 漁 會 開 立
發 票 給 各 廠 家、 主 辦
單 位。 若 無 法 證 明 前
者 之 代 收 性 質， 可 能
被視為漁會收入。

應由主辦單位開立發票給
各廠家；場地清運費則應
列為漁會收入。

政府補助
漁 會 代 為 收 取 計 畫 補 助 款，
實 際 補 助 對 象 為 轄 區 內 之 特
定產銷班。

因 具 領 人 為 漁 會， 稽
徵 機 關 可 能 認 定 該 補
助款屬所得。

應確認補助對象，並提供
轉付紀錄、計畫書或扣繳
憑單。

代收差額
代 收 款 項 後， 僅 保 留 部 分 規
費或差額。

未 詳 實 列 帳 並 提 供 轉
付 證 明， 全 數 均 視 為
收入。

詳 實 列 帳 並 提 供 轉 付 證
明，而剩餘保留部分應視
為收入。

表一、代收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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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營業稅法》重視「形式交易」與「發票開立」過程，立法緣由為追蹤商業活動，而前述所開立

之發票，可在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時，自〔營業收入調節表〕中扣除。至於代購、代銷過程中所收

取的「佣金」、「手續費」，應開立勞務收入發票予委託人 ( 即該服務的買受人 )。

有關表一所述，某漁會代為收取轄內產銷班政府補助款之情事，因屬常見境況，在此多以著墨。

假定該補助款由補助單位直接撥入漁會指定帳戶，用於推動食魚文化教育等地方性質活動，漁會再按

計畫執行情形，轉付部分款項給該產銷班。該漁會同仁應注意事項應有下列：

1. 確認補助對象

o 若漁會為補助計畫的申請人或執行單位，補助款即屬漁會所得。應注意補助單位是否有如實

寄發『扣繳憑單』。

o 若僅為代收方，應提供計畫書佐證，並確實申報實際受補助單位之所得、留存扣繳憑單。

o 未撥付之經費，除賸餘繳回款，結餘便屬漁會所得。

表二、視為銷售

委託代銷 受託代銷 代購交付

情境
委託人將貨物交由受託

人代銷，並完成送貨。

接受委託，

代銷他人貨物。

以自己名義代購貨物並

交付委託人

是否為銷售 是 否 否

實質性 視為已銷售 非貨物所有人 非貨物所有人

發票金額 銷售價格 
代銷價格

( 通常按合約 )
實際購買價格

開立人 委託人 受託人 受託人

開立對象 受託人 實際消費者 受託人

一般而言，若事業體開立統一發票，通常表示商品或勞務已完成提供，應同步認列收入；但由前

述得知，在明確事證下，即便開立發票，屬代收款項者，不列為收入。依《營業稅法》第 3 條，以下

幾種代理性質的交易被視為銷售，即使無利潤或非所有人，仍須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營業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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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模範
漁民

全國模範
漁民

2. 檢驗具備控制權與完成風險轉移

o 若該款項可由某漁會自由運用且不限定用途，並由漁會承擔執行風險，則構成收入。

實務上歸屬在〈事業損益部門〉並列入當年度所得。( 註：政府補助項目通常不屬於

此類 )

o 僅依指示辦理，且須繳回賸餘款者，實務上得列〈所入所出部門〉並計入當年度所入。

3. 合法憑證之取得

o 若補助款撥付憑證 ( 收據 )、計畫核准函、轉付紀錄皆載明產銷班為實際補助對象，

漁會可主張代收身分。但仍需確實申報實際受補助單位之年度所得。( 所得類別：

92、95A、95B……)

o 完備的計畫執行報告、費用分攤明細、會議記錄，甚至設立『補助款代收專戶』，均

有助於核實並主張代收性質。

o 倘所有文件均以漁會為主體對象，則難以排除收入認列。

代收款項與收入認列的界線，攸關稅賦與財務誠信。若處理不當，不僅可能須補稅，亦易

造成處罰及信譽風險。透過明確的契約、完整的佐證資料與正確的帳務分類，可在推動公益、

執行專案或協助補助時，合法合規地處理每一筆資金流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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